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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自查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情况的提示性

公告 

 

哈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中飞股

份”）经自查，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世会先生控制的关联企业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

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及归还情况 

自 2020 年 6 月 4 日起，公司控股孙公司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

光智”）通过以下方式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发生关联交易：1、安徽光智

的自有资金多次以预付采购款等形式通过中间服务商间接支付给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关联企业，由关联企业采购设备及工程材料；2、安徽光智的自有资金多次通过中间

服务商支付给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用于采购原材料；3、上述两项有部分

资金流转回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通过上述形式累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为 8.31 亿

元，上述资金占用事项的整改方案如下： 

1、其中资金 9508.77 万元已用于支付采购设备，将补充履行审议程序，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2、其中资金 1611.06 万元已用于采购工程材料，将补充履行审议程序，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3、其中资金 2.397 亿元已用于购买关联方原材料，将补充履行审议程序，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4、剩余 4.80 亿元已于 2020 年 12月 31日前退回安徽光智； 

5、上述 8.31 亿元资金占用相应产生的利息，根据每笔款项实际占用天数、参照

公司控股股东佛山粤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邦投资”）向公司提供 5亿



元借款的年化利率 4.35%计算，利息费用累计 882.91 万元，已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

支付给安徽光智。 

二、背景、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消除措施 

安徽光智在“红外材料及激光器件产业化项目”开展过程中，碰到几点障碍：1、

因采购资质和认证问题无法直接向海外设备厂采购设备；2、安徽光智无历史经营及采

购纪录导致其商务谈判及议价能力偏弱。因此，安徽光智需要中间商扮演取得设备批

文的角色，出于信任原因，最终选择了关联方作为中间商之一，但是关联方在交易过

程中不涉及收取任何费用，不存在刻意侵占上市公司利益情况。通过穿透核查，上述

关联交易造成了公司实际控制人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本次违规事项发生主要原因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规范经营意识不足、

合规风险识别不够，公司内部控制不健全， 同时公司相关经办人员风险意识与法律意

识淡薄，未能有效执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上市公司相关规则。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积极整改，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

续公司将持续强化内部审计工作，密切关注和跟踪日常资金往来的情况。并进一步建

立健全内控制度，加强内控制度的执行，严格执行资金支付制度，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杜绝资金占用问题，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公司还将督促

相关人员认真学习证券法律法规，加强合规意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针对此类事项

自查自纠自改，杜绝类似违规事项的发生，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本次资金占用不存在刻意侵占上市公司利益情况，但违规事实触犯了监管的红线，

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对此表示深深的歉意。 

三、公司董监高、独立董事对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事项发表的意见 

（一）董监高意见 

我们作为中飞股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公司启动自查工

作后，我们要求相关部门向实际控制人核实查证相关资金占用情况，督促实际控制

人及时归还利息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我们将持续督促公司相关部门核查同类事项

及具体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二）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作为中飞股份的独立董事，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独立董事的勤勉

尽责义务，在董事会决策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对董事会议案提



出合理化建议和意见并谨慎行使表决权。公司启动自查工作后，我们十分重视相

关问题，督促实际控制人及时归还利息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我们将持续敦促上

市公司健康、持续发展，以维护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相关风险提示 

后续如有其他进展，公司将及时披露。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8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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